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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仲威老师的推荐语：

文章想要文采出新，就要用心锤炼词语，力求语言的生动美。大凡优秀的文章，无不在行文上选择最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只有精心锤炼词语，才能为文章增辉添色；只有“一字传神”，才能使人沉浸于美的享受中。可以看得出，本篇文章中的词汇都是小作者张一同学精心选取的，每个词语仿佛都渗透出她对春的喜爱与赞颂。希望大家在以后的习作时，也能够多注意遣词造句，以增添文章的文采。
哗哗的溪流又一次有了新的生息，花蕾羞答答地倒挂在树枝上，连自由的鸟儿也开始在树梢上唱歌，唱着春的颂歌。到处满是春天的韵味。看着那一缕缕洒向大地的阳光，显得那么温暖明媚，微风迎面吹来，让人感到几分寒意，但已不是那么凛冽了。哦？春天，你来了！

清晨，我迎着阳光走向教室，身上暖洋洋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同学们早已脱去了厚厚的冬装，大都换上了五彩的毛衣，显得格外轻盈美丽。无意中我一抬头，便看见这甬路旁的那一簇簇枯草间伸展着的绿色，原来是那新生的青草正在探着身子张望枝头的青色呢！哦！春天，你真的来了！

春天是一个播种的季节，还记得那次回家，看到农民们纷纷地把沉睡了一冬的铁锹等工具夹在那破旧的自行车上，急急忙忙地奔向农田，脸上布满笑容，心中充满着喜悦。

曾喜欢夏天的火辣与热烈，因为她让我感到青春的激情与执着；曾喜欢秋天的萧瑟，因为只有这样的秋天才会让我们想起那几多往事；曾喜欢冬天的刚烈与洒脱，因为他让我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正派与潇洒；而如今，我喜欢上了春天，我喜欢她的盎然生机，喜欢她的楚楚动人，更喜欢她的婀娜多姿......当然，喜欢春天，还有很多原因。

喜欢春天的绵绵细雨。春雨送走了枯燥的冬天，用她润物细无声的那份缠绵，融化了冰封的大地，到处都充满了新翻泥土的芬芳，到处都弥漫着犹如轻纱的薄雾，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般的圣地。

喜欢春天里轻柔的微风。当春风从南边吹来，仿佛妈妈那双温暖的双手抚摸着我的脸庞，片刻间，让我感受到春日里的馨和，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的体温，体验到了母爱的温暖。喜欢春天里含苞欲放的花蕾。漫步在校园里，到处可看到桃花的花蕾，在那枝丫上亭亭玉立地等待着绽放。你看那花蕾的顶尖已经裂开一道缝儿，一丝花蕊正使劲向外钻呢，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看这大千世界。这时我仿佛看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闻到了醉人的阵阵花香。从你枝头萌发的片片新叶当中，还看到了人们在新的一天里忙碌的身影。

喜欢春天里透明的露珠。踮起脚尖看见树上条条发青的嫩枝上有斑斑亮点，是什么？哦，原来是那颗颗露珠点缀在叶尖上，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出了她那奇光异彩。

喜欢春天里的蓝天。蓝天带走了冬天的阴霾，经过了一年的等待，这碧空如洗的蓝天终于又一次浮在我们的头顶，几片洁白的云朵轻柔地浮在上空，给蓝天增添一件洁白无暇的新衣，真美啊，我的春天！

喜欢春天......喜欢春天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春天虽是一个短暂的季节，但春天却是一个燃烧青春的季节，是一个释放活力的季节，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季节，更是一个个性飞扬的季节。此时此刻，我仿佛做梦一般，也许这种美梦。

每个人都不愿醒来，那么就让这首春天的颂歌萦绕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满怀希望的春日里，让我们点燃青春，为了我们的梦，为了我们的未来，引吭高歌春天吧！

闫仲威老师的评语：

本篇文章的语言符合散文语言朴素、自然、流畅、简净等特点。它不刻意雕饰而不乏文采，不有意追求而自得其意蕴。如开篇对春的到来的描写，简单纯净，让读者从文字中体会到春的气息。接着对春的绵绵细雨、轻柔微风、透明露珠等的描写，选取人称代词“她”，既达增添了春的活力，更达到了贴近读者的效果。最后由春过渡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们，自然流畅，又有很强的抒情味和感染力。文章有朱自清《春》的影子。

    但是文章的字数过多，在高考中可能会失分，应作适当的删减。


